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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绿春县沿边居

民生活补助管理办法的通知

（绿政办规〔2023〕1号 自 2023年 5月 29日起执行）

平河镇、半坡乡、骑马坝乡人民政府，县级有关部门：

《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管理办法》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绿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5月 29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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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巩固边防，改善边境地区民生，提高党和政府的

凝聚力、向心力，促进边境地区稳定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

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大边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边的指导意

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17〕53号）、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大边境居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

固边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云办发〔2018〕9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群

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-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云政办

发〔2018〕76号）《中共红河州委办公室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

印发〈关于加大边境居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边的实施意见〉的

通知》（红办发〔2018〕10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享受沿边生活补助的居民，要自觉参加巡边、守边、

固边、维护边境安全和稳定。

第二章 沿边居民生活补助对象、范围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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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享受沿边生活补助的范围是指绿春县平河镇、骑马

坝乡、半坡乡中迁入和居住满6个月的抵边行政村居民，对象是

指户口在抵边行政村有固定住所的居民（含农转城居民）。

第四条 以下人员不纳入边民补助范围：

（一）国家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在职在编工作人员（含离

退休人员）；

（二）正在服刑人员和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人员；

（三）当年的社区矫正对象、严重违反村规民约规定的、刑

满释放后未回乡办理有关手续且实际居住不满半年以上的；

（四）组织、煽动、参与群众非法聚集、闹事或群众越级上

访的。

第五条 家庭成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整户当年边民

补助申报资格，若当年补助已发放的，取消次年边民补助申报资格：

（一）不积极履行守边护边固边义务、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

号召或部署、参加边境应急防控、巡防工作；

（二）参与非法宗教和邪教组织活动；

（三）在国（边）境上私开通道、便道或破坏界碑、界桩；

（四）不支持、不配合各级党委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部署，

反对、不服从安排，有抵触行为的；

（五）恶意造谣、编排、损毁党的形象，不维护党和国家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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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、利益的。

按照村网格化管理工作的要求，每个网格内出现2户以上违

反前款规定的，取消整个网格内户数的边民补助申报资格。村民

小组有3户以上或当年村小组内连续发生两起以上违反前款规定

的，则取消整个小组村民的补助申报资格。行政村内有10户以上

村民违法一次或当年行政村内连续发生3起以上违反前款规定

的，则取消整个行政村村民的补助申报资格。

同时，为激发广大边民积极履行守边护边固边义务，保障自

身权益，鼓励边民对涉边犯法行为进行举报，对举报家庭成员、

同小组村民或同行政村村民违法行为且查实的，除享受地方政府

规定的其它举报奖励外，举报人或举报户可保留边民申报资格。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整个网格当年边民补助申

报资格。

（一）组织、运送他人或本人偷越国（边）境，容留非法入

境外籍人员；

（二）利用国（边）境走私、运输、贩卖货物或毒品；

（三）为他人从事边境违法行为提供帮助；

（四）利用国（边）境从事其它违法活动；

（五）家庭成员被国家判处间谍罪、叛国罪等危害国家安全

的罪名的。

第七条 沿边居民生活补助的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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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边境一线农村居民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2500元；

（二）在抵边行政村居住的居民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00元

（不含边境一线农村居民）；

（三）中越边境雷区封禁区一线边境居民按照每人每年500元

发放薪炭补助；

（注：当年6月30日前死亡人员按月计发放沿边居民生活补助

和薪炭补助。）

补助标准若有变化，将按照省级下达的年度发放补助标准执行。

第三章 沿边居民生活补助对象认定程序

第八条 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家庭应以户为单位，向当地乡

镇人民政府提出沿边居民生活补助申请。

沿边居民生活补助对象认定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申请。边境乡镇农村居民家庭成员（含当年7月1日之

前出生的新生婴儿）以户为单位提出沿边居民生活补助申请，如

实填写《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申请审批表》。申请人应提交

户口本、身份证及“社保卡”复印件；刑满（刑拘）被释放人员提

供司法部门的证明材料原件；嫁（含入赘）到其他边境村的，只

能在嫁（含入赘）入地申请，不得重复申请；本人对所提供的资

料真实性负责；边境乡镇所辖行政村负责代收集相关材料转交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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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社会事务办公室汇总。

（二）审核。乡镇人民政府履行审核主体责任，应组成工作

组对申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，经调查认定符合条件的，应将申请

补助人员（含姓名、补助金额等）有关信息在村民委员会所在地

和相应的自然村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申请人对公示有异

议的，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复核申请，乡镇政府应自收到申

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入户调查、审查、公示和报送有关材

料工作。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上报公示无异议的《绿春县沿边居民

生活补助花名册》、《绿春县沿边居民定补资金发放情况表》给县

民政局备案。

（三）核准。县民政局自收到乡镇人民政府上报备案的边民

补助材料后，应组织县财政局、县民政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司法局、

县审计局、县人武部等部门人员，按照每个乡镇至少抽查1个行

政村和2个自然村的范围进行核查，形成核查认定报告，报县人

民政府核准后下拨资金。

第四章 沿边居民生活补助资金来源及发放

第九条 本《办法》所规定的农村沿边居民生活补助所需资

金由县财政局从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中安排。

第十条 边民补助发放统计、审批由乡镇人民政府具体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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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，县民政局要加强对乡镇边民补助统计工作的业务指导，公

安局要配合提供户籍人口数据查询等相关工作。要加强基础管

理，强化边民认定、造册和信息化管理，确保应享受边民补助人

数准确。严格执行补助标准和范围，严格发放程序，确保发放对

象精准、政策执行标准。

第十一条 边民生活补助按年发放，县民政局负责向县人民

政府申请核拨补助资金，按时足额发放。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、

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

第五章 组织和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边民生活补助实行动态管理，乡镇人民政府应加

强与当地派出所等部门联系，及时了解掌握农村居民家庭变化情

况，对已不再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，应按规定停发其沿边居民生

活补助；对符合条件的新增人员，应及时审核审批，按规定发放

沿边居民生活补助。

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及时做好符合享受沿边居民生活

补助条件的农村居民的审核上报工作，确保按时足额发放沿边居

民生活补助。

第十四条 县民政局负责及时拨付沿边居民生活补助资金，

对资金使用负有监管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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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沿边居民生活补助所需资金的拨付、发放，应接

受同级监察、审计、财政部门的监督。

第十六条 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骗取沿边居民生活

补助资金的，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，并收回已发放的资金。

第十七条 严禁贪污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私分沿边居民生

活补助资金，涉嫌违纪违法的，移交县纪委监委或司法机关依法

处理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县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公安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2021年8月22日印发的

《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绿政办

发〔2021〕34号）相应废止。

附件：1.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申请表

2.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花名册

3.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人口数据统计表

4.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发放情况表

5.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范围（共 48个自然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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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绿春县 乡（镇）沿边居民生活补助申请表

户主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
户口所

在地

是否符合补

助条件

家庭人口

数
家庭详细地址 申请补助人数

申请年

度

补助金额

（元）

家庭成员信息

姓名
与户主

关系
身份证号码

是否符

合补助

条件

补助金额

（元）

申请人承

诺

承诺符合沿边居民的条件，

所有信息属实，若情况不符，

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
户主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村

委

会

意

见
年 月 日

乡镇社

会保障

服务中

心意见

年 月 日

乡镇派出

所意见

年 月 日

乡镇武装部意见

年 月 日

乡镇司法

所意见

年 月 日

乡镇人民政府意

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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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人口数据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 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 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编

号

序

号

乡镇

村小

组

边民总

户数
其中

边民总

人数
其中

备注

行政村名

称
合计

抵边

自然

村户

数

抵边

行政

村户

数

合计

抵边

自然

村户

数

抵边

行政

村户

数

合计

一 平河镇

1 1 平河村

委会

2 2 大头村

委会

3 3 车里村

委会

4 4 折东村

委会

5 5 新寨村

委会

二 半坡乡

1 1 二甫村

委会

三 骑马坝乡

1 1 杯倮村

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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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发放情况表
填报单位： 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 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编号 序号
乡镇 村小组

边民总

户数

边民总

人数

发放

金额
备注

行政村名称 1 2 3 4
合计 48

一 平河镇 35

1

1

平河村委会

上平河 抵边

2 梅尼新寨 抵边

3 下平河

4 上巴东

5 下巴东

6 阿者独红

7 西克

小计 7

2

1

大头村委会

大头 抵边

2 拉祜寨 抵边

3 老永大寨 抵边

4 老永旧寨 抵边

5 大头小寨 抵边

6 老永小上寨 抵边

7 老永小下寨 抵边

小计 7

3

1

车里村委会

马柒
抵边（雷

区）

2 倮独

3 爬别

4 甲斯

5 合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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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杜迫

7 车里

小计 7

4

1

折东村委会

略倮 抵边

2 阿松
抵边（雷

区）

3 折东 抵边

4 老林上寨 抵边

5 老林下寨 抵边

6 岩龙 抵边

小计 6

5

1

新寨村委会

大马角 抵边

2 咪欧 抵边

3 贡马

4 车同

5 倮布

6 哈德

7 新寨

8 中寨

小计 8
二 半坡乡 6

6

1

二甫村委会

二甫 抵边

2 二珠 抵边

3 倮那 抵边

4 大姑 抵边

5 倮沙 抵边

6 略倮 抵边

小计 6
三 骑马坝乡 7

7
1

杯倮村委会
腊苏格吗

2 格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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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苏尼

4 杯倮

5 地房

6 俄莫

7 东吗

小计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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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绿春县沿边居民生活补助范围
（共 48个自然村）

（一）抵边自然村（24个）:
平河村委会：上平河抵边自然村、梅尼新寨抵边自然村

大头村委会：大头抵边自然村、拉祜寨抵边自然村、老永大

寨抵边自然村、老永旧寨抵边自然村、大头小寨抵边自然村、老

永小上寨抵边自然村、老永小下寨抵边自然村

车里村委会：马柒抵边自然村（同时属于雷区）

新寨村委会：大马角抵边自然村、咪欧抵边自然村

折东村委会：略倮抵边自然村、阿松抵边自然村（同时属于

雷区）、折东抵边自然村、老林上寨抵边自然村、老林下寨抵边

自然村、岩龙抵边自然村

二甫村委会：二甫抵边自然村、二珠抵边自然村、倮那抵边

自然村、大姑抵边自然村、倮沙抵边自然村、略波抵边自然村

（二）属于抵边行政村范围但不属于抵边自然村（24个）：

新寨村委会：贡马、车同、倮布、哈德、新寨、中寨

车里村委会：倮独、爬别、甲斯、合苏、杜迫、车里

平河村委会：下平河、上巴东、下巴东、阿者独红、西克

杯倮村委会：腊苏格吗、格么、苏尼、杯倮、地房、俄莫、

东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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